


碘[125I]密封籽源需求说明
1、订货及交货
1.1 交货时间：按使用部门的供货通知（卖方在买方提出采购计划后24小时内供货，卖方送货前一工作日下午16：00前告知买方计划，拟送货的计划清单经买方再次确认后方可安排配送。
1.2 交货地点：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内指定地点。

2、包装、发运、保管要求
[bookmark: _GoBack]2.1 包装必须是制造商原厂包装，其包装应符合国家对放射性同位素的包装、防护、运输标准要求。凡由于包装不良造成的损失和由此产生的费用均由卖方承担。
2.2 卖方负责将货物货到现场过程中的全部运输，包括装卸车、货物现场的搬运。
2.3 必须提供装箱清单，按装箱清单验收货物。
2.4 货物在现场的保管由卖方负责，直至项目安装、验收完毕。
2.5 货物在验收合格前的保险由卖方负责，卖方负责其派出的现场服务人员人身意外保险。

3、运输方式、供货要求
3.1 按国家对放射性同位素规定的运输方式进行运输，运输途中的损坏均由卖方负责。每次送货由专车运送，送货人员持有《辐射工作人员培训合格证》或通过环境保护部门培训和考核，获得其颁发的岗位培训合格证或相关证明材料。
3.2 卖方须具备在特殊紧急情况下，接到买方通知后应急配送供货的能力。卖方供应的全部药品应防止在配送过程中损坏或变质，确保药品安全无损运抵交货地点。不得影响买方的临床用药。

4、验收标准
4.1 卖方每次送货均须提供产品检验报告、药品质量合格证等验收资料以及一式三份的送货清单交买方使用部门验收，经对放射性碘[125I]密封籽源活度、数量等验收无误后，双方都必须在送货清单上签名确认，送货清单卖方、买方使用部门及药学部各留一份存底。


5、卖方就所提供的产品提供如下质量保证
5.1 卖方提供的货物必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及行业标准，货物的质量必须符合国家质量管理标准。碘[125I]密封籽源的活度要求在0.3-0.9mCi之间（碘[125I]密封籽源活度以买方实际需求为准）。
5.2 卖方提供的货物必须具备出厂合格证和质量检验报告；每批药物必须清楚标注生产厂家、厂址、药品批准文号、生产批号、生产日期、放射性活度。
5.3 卖方须承诺充分保证粒子的活度均一性，配送服务及时，交接流程规范，保证消毒质量，且引进的粒子能满足不同病情或肿瘤情况的需要。

6、售后服务
6.1 卖方为买方临床应用提供现场培训，费用已包含在报价中，买方不另行支付。
6.2 卖方在接到买方的售后服务通知后 0.5 小时内响应， 2 小时内到达现场， 6 小时内处理完毕。若在 6 小时内（含）仍未能有效解决，卖方须按买方要求进行协商处理。
6.3 卖方如提供相应的配套技术支持，卖方配备专人负责产品维护及装弹等工作。卖方供应的碘[125I]密封籽源需适用于提供的配套支持产品，应保障合同期内技术支持配套产品能正常使用（包括清洗、消毒和保养），如出现故障，卖方须负责维修或更换，执行该部分内容所产生的费用已包含在合同价中，买方不另行支付。
6.4 药物有异常的情况（例如：剂量不符、目测药物异常、溢岀/外漏、QC不达标、辐射感染、包装破损、过期等），卖方需免费回收，并重新提供相应种类、数量的合格药品。所有发生的费用由卖方承担。

7、违约责任
7.1 若卖方逾期交货，除因不可抗力的因素外，每逾期一天则按该批货物总额的5‰向买方交纳违约金，此违约金达到该批货物总额5%时，买方还可考虑终止合同；如因供货不及时而影响买方临床抢救病人，买方除不支付该批货款外，还将追究卖方连带责任。
7.2 卖方不能完全供应货物，视为卖方不具备合同履行能力，买方有权终止合同。
7.3 买方无正当理由拒收货物、拒付货款的，买方向卖方偿付该批货物总金额的5‰的违约金。
7.4 卖方交付的货物不符合买方规定的，买方有权拒收，卖方应在买方采购计划所规定的期限内换回合格货物，若卖方逾期换回合格货物，则每天按该批货物总价的5‰向买方支付违约金，此违约金达到该批货物总额的5%时，买方还有权终止合同。
7.5 若卖方提供的碘[125I]密封籽源在临床使用过程中发现任何质量问题，卖方须在1天内为买方换回合格品，而且卖方须承担由此发生的一切费用和相应的违约责任。
7.6 货物如出现质量问题，检验费及其它连带责任由卖方负责，卖方须在买方指定时间（1天）内换回合格货物，并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如鉴定为假冒伪劣产品，买方不支付所有未付货款且立即终止合同，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和连带责任由卖方承担。
7.7 若因卖方产品质量问题引发的医疗事故或纠纷及其他连带责任由卖方负责，同时买方可不支付所有未付货款且立即终止合同。
7.8 由于放射性药物具有半衰期短、不易存储、即产即销等特点，为保证临床科室使用，如卖方在供货期内多次（≥3次）出现提供的放射性粒子不满足合同及投标文件要求，买方有权终止供货服务合同，并保留追责的权利。

8、其它要求
8.1 卖方应协助买方办理放射性药品转让手续。
8.2 合同期满前一个月，卖方需向买方提交合同期履约总结报告，并由买方组织进行用户满意度评估。




